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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與經歷 

現職 

• 翔宇國際開發顧問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 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 

• 台北市都市更新法令說明會講師 

• 台北市都市更新案專業審查人員 

 

經歷 

•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規劃資歷 (95年~99年) 

• 都市更新規劃資歷 (99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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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 都市更新法定推動程序 

• 成立更新會作業程序及經費補助 
 

• 台北市都市更新168專案 
 

• 常見問題及注意事項 
     -同意書簽署、撤銷相關注意事項 

     -更新程序中意見表達時機 

     -參與更新一定要知道的眉角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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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補充:台北市改革都更效能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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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法定推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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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法源： 
都市更新條例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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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節錄自2017.03.22聯合財經網/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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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節錄自2017.06.09聯合新聞網/理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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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都市更新法定推動四大程序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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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內容及意義 

劃定階段 
(公劃無此階段) 

▲釐清及確定範圍 

▲鄰地協調及意願調查 

事業概要 
(已達事業計畫同意
比例者可免此階段) 

▲初擬事業計畫執行方向及原則 

▲進階徵詢民眾意見 

事業計畫 

▲取得法定同意比例之事業計畫同意書 

▲確定推動主體及實施方式 

▲建築景觀規劃實質內容 

▲確定容積獎勵額度 

▲載明財務計畫 

權利變換 
(協議合建無此階段) 

▲各權利人分配權值 

▲選配意願及位置、差額價金找補等 

▲確定財務計畫及共同負擔比例 

都市更新條例修法 
完成前，暫無此階段 

可
分
送
或
併
送 

確
定
建
築
量
體
設
計 

確
定
房
地
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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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都市更新法定推動程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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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4月26日起至都市更新條例違憲條文完成立法程序前適用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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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劃單元核准六個月內報核事業計畫 

事業概要 

(事業權變併送者，無此階段) 

(實施方式為協議合建者，無此階段) 

成
果
備
查 

計
畫
執
行 

申
請
建
造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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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公聽會 

事業計畫同意書 

意願調查表、分配位置申請書、
(合併分配協議書) 

劃定同意書(僅申請人) 

參與意願書 

事業概要同意書 

法定會議 

法定文件 

★法定同意比例  ★實施主體  ★實施方式 

(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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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業權變分送與併送差異 

比較項目 分送 併送 

前期整合 
事業計畫階段已核定都更獎勵，後續權
利變換階段之分配試算較準確 

都更獎勵尚未審議，變
數較大，權利變換分配
試算較不準確 

報核及法定程序 二次 一次 

整體時程 
冗長。比較容易產生相關內容原本合理 
，但因為時程太長而變成不合理的現象 

相對較短 

財務計畫 
事業計畫確定大部份內容，少部分待權
利變換階段可依物價指數或相關文件內
容調整 

事業與權利變換計畫財
務相符且一次確定 

建議適用時點 
1.法令修正在即，需確保法令適用日時 
2.爭取較長整合時間 

1.案件相對單純 
2.整合成熟度高 



11 
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報核法定同意比例 

類型 土地人數 建物人數 土地面積 建物面積 

迅行劃定更新地區 >私有1/2 >私有1/2 

優先劃定更新地區 >私有3/5 >私有2/3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私有2/3 >私有3/4 

私有同意面積超過4/5者，人數不予計算 

▲公有土地及都市更新條例第12條，不計入同意比例。 

▲都市更新條例第12條，不計入同意比例： 
1.依法應予保存之古蹟及聚落 
2.經協議保留並經主管機關核准且登記有案之宗祠、寺廟、教堂 
3.經政府代管或依土地法第73-1規定由地政機關列冊管理者 
4.經法院囑託查封、假扣押、假處份或破產登記者 
5.祭祀公業土地。但超過1/3派下員反對參加都市更新時，應予計算 

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 

實施方式為協議合建者，需取得全體同意(不得排除公有及都更條例12條) 

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之1 ： 

未能取得前條全體同意者，得取得私有超過4/5同意以協議合建實施，其他得以權變方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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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法定同意比例 
12 

計算案例： 
非公劃地區。土地人數100人，面積3000㎡；建物人數80人，面積10000㎡。 
國有土地1人、面積100m²，無建物 
市有土地1人、面積200m²、房屋面積600m² 
法院囑託查封土地1人、面積50㎡ 、房屋面積150㎡ 

計算項目 
人數 面積 

土地 合法房屋 土地 合法房屋 

謄本登載 100 80 3000 10000 

公有土地權屬 2 1 300 600 

屬都更條例第12條 1 1 50 150 

計算基準 97 78 2650 9250 

同意比例規定 >2/3 >2/3 >3/4 >3/4 

同意比例基準數值 65 53 1988 6938 

1.人數及面積計算基準，依事業計畫掛號報核日之土地、房屋謄本登載資料為準。 

2.土地房屋屬持分所有，同意比例係依各人及其持有面積分別計算。 

3.公同共有同意比例計算方式應以其同意參加之公同共有人數為其同意人數，並以其

占該公同共有全體人數之比率計算同意面積(內政部100年2月8日內授營更字第1000800634號) 

 

每一項目皆須達到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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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方式 自主更新(團體) 一般建商(機構) 

定義 
由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組成更新團體，自行實施 

由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委託機構辦理 

法令限制 

逾七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經過半數或七人
以上發起籌組，並申請主管
機關核准立案 

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
司(整建維護不在此限) 

辦理主體(實施者) 更新會(全體會員) 建商(股份有限公司) 

整合作業 自行整合 建商整合 

資金籌措 自行籌措 
建商負責籌措，再以更新後
房地折價抵付為原則 

銷售作業 自行銷售，風險自負 建商品牌，風險隔離 

專業界面整合 更新會(多數為理監事會) 建商統籌 

自主性及參與度 較高 較低 

都市更新推動
主體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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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更新會作業程序及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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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法源：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及解散辦法 
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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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團體申請籌組 

核准籌組 

召開更新會成立大會 

檢具文件申請立案 

解散及清算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過半數或七人以上發起籌組 
▲應備文件 
1.籌組更新會申請書 
2.發起人名冊、章程草案 
3.發起人在更新單元內土地或建物登記簿謄本 
4.已核准之事業概要或已達事業概要規定比例之同意籌組證明文件 

解散，於清算完結後15日內造
具清算期間收支表、剩餘財產分
配表及各項簿籍報請備查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及解散辦法#10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人數及面積超過

1/2同意行之。但下列各款事項之決

議，依條例第 22 條規定比例行之： 

1.訂定及變更章程  

2.會員之處分 

3.議決都市更新事業計擬定或變更之  

    草案  

4.理事及監事之選任、改選 或解職  

5.團體之解散 

6.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選派 

 

每六個月至少召開一次大會，
函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 
議事錄並應送請備查  

 103年4月26日起都更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規定比例因涉及司法院釋字第709號宣告違憲，有關都市更新團
體申請核准籌組應達事業概要同意比例，仍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規定辦理(內政部103.6.23台內營字第1030184996號函 )。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10條規定會員大會之決議，其同意比例無依都更條例第12條規定情事先
排除計算之適用(內政部103.10.21台內營字第1030812108號函)          請注意：會議出席及議決事項同意比例計算皆不得排除公有土地部分 

六個月內 

三十日內 ▲應備文件 
 1.章程 
 2.會員與理監事名冊 
 3.圖記印模 
 4.成立大會紀錄 

核准立案 

都市更新會設立與解散 
劃定更新單元 

事業計畫報核 

六個月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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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臺北市自主更新經費補助說明 

民眾辦理自主更新可依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
補助辦法規定申請補助 
 
★補助範圍：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條或第十一條劃定之更新單元，且以實施

重建者為限。  
 

★補助對象：以都市更新會為限。 
 
★補助項目及金額上限： 設立更新會 

事業計畫核定 

權利變換核定 

250萬元為限，不逾總額1/2 

250萬元為限，不逾總額1/2 

80萬元為限 

☆更新單元為完整街廓或面積在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以不逾核准補助項目總經費/1/2，各款

補助上限各得提高20% 

☆申請案已接受本府以外機關（構）補助者，其補助金額應予扣除 

☆各年度補助預算總額及申請期限依臺北市政府公告為準→都更處網站「下載專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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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比例 地主 建商 

法定容積 
60% 40% 

獎勵容積 

汽車位 

依地主分配
房屋面積與
全部房屋面
積比例計算 

依建商分配
房屋面積與
全部房屋面
積比例計算 

地主可分回價值 

更新後總價值=房屋+汽車位 

共同負擔費用 
(重建成本) 

地主分回 
=雙方合意比例 

地主分回 
=更新後總價值-共同負擔(重建成本) 

協議合建V.S權利變換(以下數值條件皆為假設) 

核心概念: 
固定的面積概念V.S變動的價值概念 

政府不介入雙方分配事宜 導入估價系統&政府審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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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億 

10億 

4億 

8億 

4億 

67% 

33% 

12億 

60% 

40% 

60% 

10億 

40% 

60% 

15億 

40% 

協議合建V.S權利變換(以下數值條件皆為假設) 

6億 

10億 

4億 

60% 

40% 

4億 

8億 

4億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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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方式 一般合建 
都市更新 

協議合建 權利變換 

面積及條件限制 無限制 至少500㎡/指標檢討/範圍審查核准 

都市更新獎勵 無 有 

同意門檻 100%同意 
報核時得多數同意 
(都更條例第22條) 
核定時100%同意 

多數同意 
(都更條例22條) 

分配比例 自行協議 自行協議 
共同負擔標準/三家估價

/主管機關審議核定 

建築相關法規外
之法定程序 

無 (劃定).(概要).事計 (劃定).(概要).事計.權變 

申請建築執照 
需附土地、建物 

及他項權利證明文件 
需附土地、建物 

及他項權利證明文件 免附 

稅賦減免 無 有(地價稅、房屋稅) 
有(地價稅、房屋稅、契

稅、土地增值稅) 

產權登記 自行辦理 自行辦理 囑託登記 

資訊公開 無相關法令規範 公聽會/聽證會/審議會/專屬網頁/駐點諮詢 

一般合建與都市更新實施方式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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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168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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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網址http://www.gis.udd.gov.taipei/P_project16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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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與注意事項 
~同意書簽署、撤銷及審查作業要點~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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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事
業
計
畫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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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得
補
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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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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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同意書簽署注意事項 
28 

• 確定實施者 
 

• 充份了解事業計畫實質規畫內容及相關權利義務 
 

• 簽署同意書無須交付「身分證件及印鑑證明」等 
      (為確認身分，實務上可能要求出示但無須交付；涉及私約內容並經雙方合意者除外) 

 

• 實施者一次拿多張同意書要求簽署 
 

• 所有權人已將產權辦理信託 
 

• 有兩家以上實施者索取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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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同意書撤銷時點及說明 
29 

報核~公開展覽期滿 事業計畫報核前 

事
業
計
畫
報
核 

隨時可撤 ▲所有權人不同意公開

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

滿前，撤銷其同意。但

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

義務相同者，不在此限。 

公
開
展
覽
期
滿 

▲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第92條所定錯誤、

詐欺、脅迫等瑕疵時，所有權人應另訴請法

院裁判，並依法院確定判決結果認定是否計

入同意比例 

▲雙方合意撤銷 

公開展覽期滿後 
時
點 

說
明 

★應以書面通知實施者
並副知台北市政府 
 
★雙方意見需提請審議
會審議認定是否撤銷 
 
★有下列情形者，視為
權利義務不相同，台北
市政府得直接將同意書
不計入同意比例計算: 
1. 實施方式不一致 
2.申請獎勵項目不一致 
3.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 
    位置分配方式不一致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臺北市政府處理都市更新案撤銷同意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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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與注意事項 
~更新程序中意見表達時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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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溝通 

     自辦說明會 

     實施者與相關權利人個別溝通 

• 公開場合 

     法定說明會、鄰地協調會、公聽會、聽證會、審議會等公開會議 

• 書面陳情/異議 

     辦理更新過程中皆可以書面方式將意見傳達予主管機關 

• 特殊情形 

     政府介入溝通協調(例:公辦都更實施辦法第18條) 

31 
更新程序中意見表達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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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與注意事項 
~參與更新一定要知道的眉角543~ 

32 



106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配合階段表達意見(EX:事業計畫階段>>>建築設計、選配原則、共同負擔。權利

變換階段>>>權利價值、財務計畫) 
 

• 都市更新推動是有成本的 
 

• 台北市各階段法定文件(劃定更新單元同意書、參與意願書、事業概要同意

書、事業計畫同意書、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分配位置申請書、合併分配協議書) 
 

• 沒有出具事業計畫同意書，仍可參與權利變換 
 

• 權利價值無法單獨分配一戶者，建議合併分配 
 

• 積極參與，溝理性通表達意見(主動出席相關會議；被動接受相關資訊) 

 

• 善用政府資源尋求協助(法令諮詢專線2781-5696#3093.3094/15人聯署法令說

明會) 

 
 

 

33 
參與更新一定要知道的眉角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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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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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補充:台北市改革都更效能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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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1060424已公告) 
2.完成(1060515市長批核)(修正一層決行) 
3.完成(1060424已發文) 

完成2-4-2提升分流排會審議效率 
(1060519審議會通過排會原則執行方式) 

預計106年底完成 

預計107年第1季完成 

完成(1060103函試辦) 
建物屋頂板申報勘驗完成即可申請建物測量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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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預計106年9月底完成 

完成(1060616修正代拆規定) 
106年7月14日生效 

預計106年9月底完成 



40 

完成(1050816發文建議修法) 

完成(1051207發文建議修法) 

行動方案2-1-2簡化大幅修正計畫內容之行政程序 完成(1060619審議會報告通過) 

完成(1050930發文建議修法) 

完成(1060123公告實施)，1060701開始適用 



無須審議之簡易變更，聽證無爭議，得逕行核定 
/1060424公告/ 

41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之1

第1款及第29條之1第1款辦

理，屬免審議之簡易變更

都市更新案件，召開聽證

無意見或發言內容無涉案

件重大爭議之意見，可免

提審議會逕為申請核定。 



42 提升分流排會審議效率 
/1060519審議會通過排會原則/ 



43 簡化大幅修正計畫內容之行政程序 
/1060619審議會報告通過/ 



44 綠建築保證金改為一次繳納 
/預計106年9月底完成/ 



45 解除代為拆除申請限制+確立代拆協調機制 
/106年7月14日已生效/ 

先
行
協
調
階
段 

專
案
小
組
評
估
階
段 

取消代拆申請限制 
一、代拆戶數比例10%以下且戶數5戶以下 
二、更新單元至少鄰接一條30公尺以上道路且
面積5000㎡或更新前總戶數100戶以上，
代拆戶15%以下且戶數15戶以下 

三、屬本府公辦更新案或自組更新會推動之整
宅更新案，經簽報本府列入專案處理 

導入臺北市公辦都市更新實施辦法第18條  代拆協調機制 



46 解除代為拆除申請限制+確立代拆協調機制 
/106年7月14日已生效/ 

啟
動
協
助
階
段 



47 試辦都更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受理時間再提前 
/1060103函開始試辦/ 



48 合理調整房屋稅+房屋稅減半徵收延長年限 
/106年7月1日~112年6月30日六年緩漲+1050930發文建議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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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感謝聆聽 


